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內政部移民署。
案　　　由：由於《難民法》尚未立法完成，庇護案件目前多依行政裁量處理。依立法院協商紀錄，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曾表示，庇護申請人經審認後得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下稱臨外證)，並享有工作、納保及就學等權益，惟相關案件受理逾兩年仍多未作成准駁，且迄無核發臨外證之案例，顯示審查程序及認定標準欠缺明確性，核有違(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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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本案緣於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下稱台權會)提出移民署「尋求庇護人安置方案」疑義及相關個案資料，主張庇護申請人得申請臨外證，經函詢雙方對制度認知不一，爰立案調查。經調閱內政部及移民署相關卷證，並於114年(下同)9月24日及11月26日詢問案關人員調查發現，我國雖已透過人權公約施行法內國化相關規範並曾推動《難民法》草案，惟迄未完成立法，庇護制度仍仰賴行政裁量；依立法院協商紀錄，移民署就臨外證核發及權益事項曾作說明，惟實務審查長期延宕且核發有限，認定基準未臻明確，確有違(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834158][bookmark: _Hlk229209370]依據112年5月12日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紀錄，移民署當時表示，相關個案得提出申請，經審認後核發臨外證者，並得類推適用居留相關規定，且可享有工作、納保及就學等相關權益。前開說明雖經機關嗣後未予承認具制度拘束力，惟其既載於立法院協商紀錄，且由主管機關當時對外表示，客觀上已足使申請人形成一定政策期待。本院於114年7月立案調查時發現，相關申請案件已累計超過40件，惟移民署長期未作成任何准駁決定，自最早於112年7月受理申請迄今已逾2年，顯未符合理期間之行政期待，亦有延宕處理之情形。至115年1月，移民署始通知其中12件申請案之審查結果，惟最終仍無任何人獲核發臨外證。本案顯示現行臨外證及庇護相關處理機制，因欠缺明確申請制度與一致判準，加以事證取得及查證受限，致審查結果多數未予認可，制度運作與人權保障期待間仍存落差，實有儘速檢討修正之必要。
(1) 我國於98年制定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下稱外人辦法)時，即明定「因原發照國家或其他國家拒絕接納其入國」得核發臨外證。嗣於111年修正時，增列「因罹患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亦得核發之情形。自105年迄今，移民署核發臨外證共18件，均屬前揭「因原發照國家或其他國家拒絕接納其入國」類型；至於111年新增類型，迄今尚無實際核發案例。
(2) 依據112年間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及立法委員召開協調會等相關會議紀錄，相關說明可理解為個案得提出申請臨外證，並據以取得工作及生活協助等相關權益。因此，台權會自112年7月起，陸續協助因「返回母國恐受迫害」而尋求庇護之個案，向移民署提出臨外證申請。
1、 112年4月24日，前立法委員洪申翰召開協調會，結論指出：尋求庇護人士在臺等待中轉期間，得依外人辦法第24條由移民署核發臨外證，並類推適用居留身分；核發時同步通知相關機關，以便依規定辦理工作、就學及社會保險。未來如有新個案，可至移民署各地服務站辦理，經審查確認確有無法執行強制驅逐之具體事由者，方予核發臨外證。
2、 112年5月12日，立法院召開黨團協商會議，討論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移民法)修正草案第22條，爭點為是否增列難民或庇護申請者可取得停留或居留許可；移民署代表發言內容如下：
（1） 「這個部分，難民的議題所涉及的層面滿廣的，而且各國都有專法來因應，加上我們國情大概比較特殊，為避免加入這條進去之後，有可能開了大門，卻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以致造成我們國家的一個困境。」
（2） 「目前我們是用個案的方式做處理，以中轉第三國為一個協助的方向，而且也會落實不遣返的原則，目前我們有訂定一個暫行的機制來協助當事人在臺滯留期間的工作與就學，還有參與社會保險的部分。」
（3） 「我們除了會核發臨外證之外，還會函發相關部會，來作為證明當事人有類推居留身分的適用，俾利各部會來核發相關包括工作、教育及保險的部分。」
3、 112年5月30日，立法院院會進行移民法部分條文二讀及附帶決議審議，與本案相關結論如下：
（1） 有鑑於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逾期停留或居留之樣態多樣，亦可能有為避免自己或他人面臨酷刑、殘忍或不人道待遇而不得不逾期。爰建請移民署應於減免標準中，參照公政公約精神，納入相關減免事由。
（2） 查移民署現行遇有尋求庇護案，皆係以個案方式處理，惟移民署除應遵守「不遣返原則」，亦應盡積極會同各相關主管機關，研商協助尋求庇護個案之基本生活照顧。
4、 112年9月14日，內政部為立法院修正移民法部分條文通過附帶決議，函復該院略以：
（1） 如遇尋求庇護案，由移民署會同相關機關共同協處，以當事人最佳利益及尊重其意願為前提，中轉至第三國為協處方向，遵守不遣返原則。
（2） 為協助當事人在等待中轉期間取得合法身分證明文件，移民署修正外人辦法第24條，增列外國人因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執行強制驅逐者，可核發臨外證，以落實不遣返原則。
（3） 關於等待中轉期間之照護措施，移民署與勞動部、衛福部及教育部達成共識，研議個案協助方案，保障人權。
(3) 經查，台權會自112年7月3日起，陸續協助個案向移民署提出臨外證申請，迄114年7月4日本案立案調查時，已歷時近2年，仍未作成明確准駁決定。移民署說明，現行並無以申請制為基礎之臨外證制度設計，相關案件係採陳情或個案協處方式辦理，是否核發臨外證及提供相關協助，仍由該署依職權審認決定，並非當然得以申請取得。
1、 內政部查復本院略以，我國現行尚無處理難民或庇護議題之專法或明確法源依據，目前如遇主張返回母國恐受迫害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係以受理陳情案件方式處理，非以申請制度辦理，並於現行法規(含國際公約所揭示之不遣返原則)框架下，透過行政調查、諮詢專家學者意見及跨部會會議研商等方式，視個案需求研議最適切之協處方案，包括是否核發臨外證，或以其他方式提供適當協助。整體而言，主管機關係以個案協處方式提供協助，惟核發臨外證並非必然結果，僅為可能之處理方式之一。
2、 綜合本案於114年9月24日及11月26日約詢行政院林明昕政務委員及相關機關代表內容，略以：
（1） 移民署表示：「臨外證之原始用意並非要給人申請用的，而是在等待遣返狀態，避免被其他司法警察機關重複檢查，所以發給臨外證，作為身分證明使用」、「因為不是申請案，現在是以受理民眾陳情案的方式處理」。
（2） 林明昕政務委員表示：「若適用範圍僅限於確實符合尋求難民庇護條件之個案，則其申請及核發對象之數量，應屬有限」、「惟如適用範圍未予明確界定，實務上恐不僅限於尋求難民庇護之個案，亦可能擴及在臺工作移工、以觀光或其他事由入境者，甚至已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均可能以『返國有受迫害風險』為由提出申請，致制度適用範圍產生擴張，影響其原有政策功能」。
（3） 移民署表示：「現行實務上採權宜處理方式，係透過多方查證確認相關事實，並於未完成釐清前，審慎處理遣返之決定」、「因該認定涉及當事人重大權益，審認過程宜採審慎認定，以避免影響當事人權益」。
（4） 移民署補充：「相關個案自受理至今約歷時1年餘，其中部分期間係因申請人補件及函請外交部協查所需時間所致」、「另參考其他國家具有難民審查機制之制度設計，其審查期間多需2至3年」、「即便以我國自申請至審查完成約1年之期間觀之，與部分國家相較並未顯著偏長」
(4) 嗣移民署雖於115年1月首度通知其中12名個案之審查結果，惟自受理申請起迄完成相關通知，已歷時逾2年半。前揭案件均經認定未符提供協助或核發臨外證之要件，後續並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限期離境或強制驅逐出境程序。
1、 移民署表示，迄今已陸續接獲逾60件[footnoteRef:1]聲稱返回母國恐受迫害之陳情案件，均依相關機制精神辦理行政調查，並諮詢外部專家學者及由相關主管機關共同參與個案審認。另本案於114年9月24日約詢時，移民署表示，目前已完成審查流程者計9件，均認定不符合相關要件，惟尚未通知當事人，係因仍基於審慎考量，並持續請外交部協助確認母國相關狀況。上開案件之處理，係由移民署會同相關機關進行個案審認，並綜合查證結果後作成。 [1:  內政部為本院114年9月24日第1次詢問時，稱已收受56案訴求核發臨外證之個案；其中，明確訴求核發臨外證者計54案，未具體援用臨外證規定者計2案。內政部為本院同年10月3日第2次詢問會議前提供書面資料內容為「逾60件」；於詢問會議後再向移民署確認，截至同年11月26日止已收受訴求核發臨外證之個案為65件。] 

2、 移民署於115年1月26日通知首批12名緬甸籍當事人「未符提供協助或核發臨外證之要件」。該12名當事人在臺均屬逾期停留或居留身分，經審認不符前揭要件後，回歸一般移民法規之管理機制處理，依其到案方式不同：自行到案者辦理限期離境；被查緝到案者則依法強制驅逐。其中1名因家屬在臺，尚可得依規定轉為依親居留；其餘當事人依前述方式辦理離境或驅逐。


(5) 主管機關通知理由僅有「未提出足認返國受迫害之事證」，至後續對外說明亦概略，多數陳情人甚至逾期停留或非法工作被查後才申請，缺乏具體迫害證據，部分曾多次返國，與國際受保護對象認定原則不符等情；惟移民署所採認定及說明方式，尚難完全回應人權保障之審查要求。
1、 移民署於114年9月24日到院說明時表示，經跨機關及學者專家諮詢會議討論，相關案件之審認結果及觀察如下：
（1） 初步認定結果多為申請人未有明確返回母國意願之情形。
（2） 學者專家指出，學理上對於庇護申請之動機，確有認為可能存在混合性之相關觀點，惟是否符合難民保護之適用要件，仍應依個案具體事證綜合判斷，不宜僅以動機推定其結果。
（3） 多數個案係於逾期停留或居留身分失效後，或因遭查獲或進入收容程序後始提出返國恐受迫害之主張；移民署並說明，申請時點為審認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通常亦期待於入境後相對合理期間內提出。
2、 移民署於115年1月26日通知當事人之理由為「因台端未能提出(足認返國將)受到迫害之具體事證」，復於115年4月30日發布新聞稿說明，對於主張「返回母國恐受迫害」之案件，係採行政調查、諮詢外部專家及跨部會會議審認之三階段機制，經審認符合要件者始提供適當協助。其並說明，相關個案多於逾期停留或非法工作遭查獲後始提出申請，且未能提出具體受迫害事證，部分亦有多次往返母國情形，爰與受國際保護對象之認定原則不符；後續訴願案件將依決定結果續行處理。
3、 台權會則於115年5月4日發布聲明，批評現行政策漏洞，未公開庇護申請管道，也未保障申請期間的居留地位，卻將逾期停留與非法工作歸咎於尋求庇護者；並指出國際法的不遣返原則與難民保護範圍應包含逾期停留者，且緬甸籍當事人在臺期間並未返國，反駁移民署所稱「往返母國」之說法。
(6) 此外，就個案事實查證機制而言，尋求庇護案件之審查涉及當事人於原生國可能面臨之迫害風險。相關認定除仰賴當事人陳述外，亦須透過外交管道及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國家在地資源蒐集佐證資料。惟受限於我國國際處境，對部分國家之資訊取得與實地查證能力仍有限，致相關事證之完整性及可驗證性不足，影響個案風險評估之精確性與審查結果之正當性。
(7) 綜上，現行臨外證及相關庇護處理機制，因制度規範未臻明確，致審查標準與程序運作欠缺一致性，並衍生長期未決及處理延宕情形，與人權保障及行政效率之要求仍有落差，主管機關允宜儘速檢討修正相關制度，以健全審查及救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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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由於《難民法》尚未立法完成，庇護案件目前多依行政裁量處理。依立法院協商紀錄，移民署就臨外證核發及權益事項曾作說明。惟實務審查長期延宕且核發有限，認定基準未臻明確，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內政部督飭所屬移民署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2

